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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了以现场方式召开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十届

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6 人，实际参加董事 6 人。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 



 

 

4、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24-012号

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24-013号

公告）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年度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支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3年度财务审计费用 100万元，

内控审计费用 20万元，合计支付审计相关费用 120万元，另外，公司承担会计师事

务所在审计期间发生的差旅费用。上述费用的支付不影响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的独

立性。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24-014号



 

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委托理财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24-015号

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

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24-016号

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 2024 年度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表决。关联董事竺晓东先

生进行了回避表决。（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24-017号公告）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24-018号

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24-019号

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24-020号

公告）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24-021号

公告）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24-022号

公告）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 

 

17、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3 年度薪酬及 2024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1）关于独立董事薪酬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表决。独立董事陈农先生、

包新民先生、崔平女士回避表决。 

因赞成票未过半无法形成决议，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非独立董事薪酬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3 票回避表决。董事竺晓东先生、

朱世东先生、邬佳浩先生回避表决。 

因赞成票未过半无法形成决议，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同日

披露的 2024-023号公告） 

 



 

18、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及 2024 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表决。关联董事竺晓东先

生、朱世东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24-023号公告） 

 

1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24-024号

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审议通过了《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会计师事务

所选聘制度》。 

 

21、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 

 

22、审议通过了《审计委员会 2023年度履职报告》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审计委员会 2023年度履职报告》。 

 

2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24、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 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

责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 2023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25、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董事会对独

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 

 

2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已于即日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

定，公司董事会拟进行换届选举。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名

竺晓东先生、朱世东先生、张迎春女士、朱利民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24-025号

公告）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提交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本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 

 

2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已于即日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

定，公司董事会拟进行换届选举。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名

闫阿儒先生、陈灵国先生、叶元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24-025号

公告）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提交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本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独立董事候选人需报请上

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8、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24-011号

公告） 

 

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所作的《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特此公告。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4月 30日 


